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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 115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定人員第 1 次尿液篩檢作業 

說明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5年 3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本署 5樓第 5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詹組長雅惠 

(陳科長炫佑代理) 
紀錄 張琬婷 

出席人員 

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士豪業務經理、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林家豪股長、汪家彤小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廖克澧教官、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李建達科員、宜蘭縣聯
絡處吳于嫻小姐、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阮立凱先生、桃園
市政府教育局謝文倩小姐、新竹縣聯絡處張文良先生、
范振銘先生、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張智翔教師、新竹市政
府教育處楊幃婷小姐、新竹市聯絡處何偉華先生、苗栗
縣聯絡處陳營和督導、呂宜霖教官、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邱珮綾輔導員、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蔡靜芬副督導、黃富
裕教官、南投縣聯絡處林敬棋教官、彰化縣聯絡處林侑
辰教官、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陳育哲先生、雲林縣聯絡處
王淑湄小姐、雲林縣政府教育處黃唯娟督學、嘉義縣聯
絡處謝雯涵教官、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黃宣翰先生、嘉義
市聯絡處王俊樫教官、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莊雨瑄小姐、
臺南市聯絡處郭柏均教官、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桂竹青老
師、高雄市聯絡處曾建欽教官、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陳靖
雯科員、屏東縣聯絡處林聖憲教官、臺東縣聯絡處高恩
賜先生、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蔡育婷教師、花蓮縣聯絡處
古明申先生、澎湖縣政府教育處薛采晴小姐、澎湖縣連
絡處薛見忠先生、金門縣聯絡處劉玉婷小姐、連江縣校
外會黃志豪教官、本署學安組周宏昌督導、聶竹君教官、
林政益教官、張琬婷視察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教育部基隆市聯絡處、南投縣政府
教育處、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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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洽悉。 

參、重要政策及業務宣導：洽悉(詳如會議資料 P1-P5)。 

肆、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相關作業說明 

一、 各縣(市)114 年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執行情形(詳如會議

資料 P6-P7)。 

二、 115年度「特定人員」指定尿液篩檢作業執行作業說明(詳

如會議資料 P8-P12)。 

(一) 本署辦理 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

檢採購案說明。 

(二) 115 年度各縣市「特定人員」尿液篩檢送驗數量分配及作

業期程。 

(三) 注意事項。 

三、 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流程

說明。 

(一) 本署辦理 11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

檢採購案，承作廠商為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報告 114年度尿液篩檢作業流

程及毒品分級品項及檢驗報告閾值說明。 

伍、綜合座談暨臨時動議：各單位無相關意見及提案。 

陸、主席結論 

一、 有關本署 115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業務宣導重點事項： 

(一) 115 年度反毒教育入班宣導持續辦理，請各單位妥為規劃

執行期程，俾達年度入班宣導率 100%，並請於入班宣導時

加入電子煙恐含毒品(如依托咪酯、大麻)等相關宣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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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另 115年度持續將輔導完成率列入一般性補助考核指

標，且應達 82%以上。 

(二) 國小學生通報數明顯增加，請各單位持續強化國小教育人

員、學生及家長對毒品識毒、拒毒知能，倘知悉家長有涉

毒情形，應持續關懷並確實掌握學生就學情形，另加強與

警政、社政及衛政等跨網絡單位橫向聯繫，以降低兒少誤

觸毒品之風險。 

(三) 「依托咪酯」、「賽拉嗪」是以化學合成的鎮靜劑變形為

毒品，且皆已列為 2級毒品，考量其通常以電子煙為載具，

混合於電子煙彈，外觀不易覺察，請各單位督導所主管學

校加強下課時間校園(死角)巡視，並提升學校教育人員、

學生及家長對於依托咪酯類毒品的辨識知能，如果評估學

生生理狀態有疑似施用情形，應依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

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辦理，並檢送尿液篩檢機構進行檢

驗，以覺察學生藥物濫用情形，及時介入輔導。另應持續

抑制依托咪酯類毒品盛行，並留意青少年尿液篩檢結果，

觀察賽拉嗪類毒品是否有盛行情形。 

(四) 因目前市售快速尿液篩檢試劑尚無法驗出依托咪酯等各

類新興毒品，若針對尿篩個案有所疑慮，建請直接送尿液

檢體至檢驗單位進行檢驗；另各校春暉小組個案結案之尿

液篩檢，請各縣市應檢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直轄市亦可

檢送法務部調查局)，針對各類毒品品項進行檢驗，以避

免未檢驗出個案施用之新興毒品，影響個案結案或繼續輔

導之評估情形。 

(五) 為落實行政減量措施，本署配合教育部自 115年起簡化每

月執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遭警察查

獲涉違反毒危條例案件月報統計表，另快速檢驗試劑暨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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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尿液篩檢執行情形統計表，改為每半年 1次蒐集統計數

據，以觀察長期發展趨勢。並請各單位督導所主管學校將

執行情形確實登載於「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資訊網」及「藥物濫用學生輔導追蹤系統管統」，自行定

期檢核系統填報資料，以確認學校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工作相關數據之正確性。 

(六) 請各單位接獲警方查獲涉毒兒少之偏差行為通知書，針對

未在學或不具學籍之學生，務必函復警方個案未在學情

況，以利警方掌握涉毒學生在學情形，以避免警政及相關

單位公布涉毒兒少統計數據時，造成外界誤解數據皆為在

學學生。 

二、有關本署 11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

作業執行工作重點事項： 

(一) 本署已彙整各縣市尿篩作業說明會與採驗作業期程，請確

依規劃期程及相關注意事項辦理，針對前開採驗及送驗作

業期程，請務必遵守保密原則，以提升執行尿篩作業成

效，另本次會議資料涉校園藥物濫用防制工作重要資訊，

請妥善保存，勿任意公開。 

(二) 請依檢驗公司之操作說明及尿液送驗作業流程辦理尿液

篩檢作業相關事宜。 

 

柒、散會(下午 4時) 










